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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由 2006 年起開始籌備及推行，直至現時已推

行七年時間。作為此研究計劃的顧問成員之一，本人特別關注此研究計劃內聾生的口

語能力發展。 

 

計劃設計以科研為本，故此在學生人數、師生比例、教師協作方法、評估及分

析等，均經過細緻審慎的考慮和處理。計劃下的小學每年接收聾生約六人，人數按年

增加 ，至現時為止總共 51 人(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聾生有不同程度的聽力障

礙，但計劃內大部份聾生（39 人）聽力障礙程度屬於嚴重及深度級別(表格一)。雖然

除了兩個輕度聽障學生外，全部均已配戴助聽器或人工耳蝸，並鼓勵他們善用剩餘聽

力。聾生在入讀計劃前，言語感知及口語能力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可見縱然配備

助聽器或人工耳蝸，或在入學前接受特殊幼兒中心密集的口語訓練，聾生在聆聽、理

解及表達程度也有高度的個別化差異。 

 

表格一：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內學生的聽力及配戴助聽儀器情況 

助聽儀器類別 
聽障級別 沒有 助聽器 人工耳蝸 腦幹植入 總數 

輕度 2 2 4 
中度 2 2 

中度至嚴重 6 6 
嚴重 4 3 7 
深度 6 22 4 32 
總數 2 20 25 4 51 

 

關於聾生於研究計劃期間的口語發展，研究團隊以聾生在口語理解及口語表達

範疇作了詳細的追踪研究。研究選擇了首四屆聾生(共 24 人)的口語理解及口語表達數

據。研究先將聾生分成「能力較高」及「能力較低」兩個實驗組別，並運用標準化評

估工具1，只以入學前（第一個時段）、入學後第一年（第二個時段）及入學後第二年

（第三個時段）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計劃下，同時接受手語及口語教育的

                                                 
1 雷尼氐語言能力量表適用年齡為一歲半至七歲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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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生，即使他們的口語能力起點各有不同，兩個組別的聾生的口語理解及表達能力，

在統計上都有明顯進展。這一點可以證明在雙語學習下的聾生，口語並不會受手語影

響而停滯或倒退，反之，聾生的口語能力仍可以持續發展。 

 

除此之外，團隊亦進行了另一項研究，檢視現時就讀主流小學的聽障學生的口

語能力。研究共有 98 個聽障小學生參加，分別來自 83 間不同學校，介乎於五個聽障

級別，分別是：輕度(20 人)、中度(20 人)、中度至嚴重(18 人)、嚴重(16 人)、深度(24

人)。除四個輕度聽障學生外，其餘學生都配戴了助聽器及人工耳蝸(表格二)，絕大部

份學生(94 人)亦沒有接觸手語。 

 

表格二： 研究對象的聽力級別 

助聽儀器類別 
聽障級別 沒有 助聽器 人工耳蝸 腦幹植入 總數 

輕度 4 16 20 

中度 20 20 

中度至嚴重 18 18 

嚴重 15 1 16 

深度 6 18 24 

總數 98 

 

學生的口語能力經過詳細的評估及分析，結果顯示，有四成的聽障學童的口語

能力與同齡孩子相約，但亦有接近六成的聽障學童的口語能力偏低，當中四成更屬於

嚴重語障。另一項分析可見，輕度聽障至深度聽障的學生均有機會發展語障，然而有

證據顯示，愈深程度的聽障便愈有機會同時引致語障，而且語障級別亦會相對嚴重2。 

 

綜合以上研究分析，以下數點是本人特別關注之處： 

 

一、 現階段的助聽科技及教育康復政策似乎未能幫助所有聽障學童衝破聽力受損的

現實，獲得良好的語言溝通發展能力。 
 

二、 對於同時有口語障礙的聽障學生而言，他們在聽力接收，口語理解及口語表達

均有困難，接受純口語教育未必能夠容許他們繼續發展高層次的學習、思維能

力。 
 

                                                 
2 有 76%嚴重聽障學生同時有語障；有 91%深度聽障學生同時有語障 



三、 研究結果顯示在主流學校裡，不同聽障級別的學生在語言能力上有明顯差別，

而現時的教育政策實在未能夠回應所有學生的需要。 
 

四、 由這個計劃的初步的研究數據顯示，手語雙語教育並無對聽障學童的語言發展

構成負面影響，我本人十分支持將手語雙語的教育模式納入政策之內，讓它成

為純口語教育模式以外的另一個選擇，讓聽障學生的個別差異得到最有效的支

援，亦同時令學術界得以繼續研究證明其成效，長遠改善聾童教育的困局。 
 

 




